
本人對 2017 行政長官普選辦法有如下意見: 
 
必須按照基本法及人大委員會有關決定選舉,至於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委會的組成

則有下意見: 
 
基於香港一直從來没有民主選行長官,直至回歸,中央開始給予港人選行政長官,
故自由選舉對香港人來說仍是經歷不久之事,一個人由初生至長大都是一步步成

長的, 總不會是一步登天,只要走錯一步,後果十分嚴重,由其去年經歷佔中事件,
社會出現嚴撕裂,故此有關選事宜, 只宜小改,不宜大修,基於這原則,建議乆下: 
 
一, 提名委員會: 
 
 1200 的人數不宜收變,其所構成的四大界別,每界各三百人.由於過去一直行之有

效,故現時的 38 個界別分組應維持不變.界別人數亦維持不變,以至產生辦法、選

民基礎也無必要改變. 
 
提名程式: 
 
1,委員推薦 
 
要不少於 150 人的推薦才能成為參選人.而每一個委員只能推薦一人.而委員必須

具名推薦, 
 
2.提名的投票辦法 
 
以不記名的的投票方法,每位提名委員可選擇 2 至 3 位參選人,但不能重複同一位

參選人,得票最多而同時過半數的 2 至 3 位成為正式候選人. 
 
二,提夕委員會的任期 
 
按照特首任期,維持現行五年任期,無須改變. 
 
三,投票選舉行政長官 
 
分兩輪投票,如第一輪投票已有候選人獲得過半數選票,該候選人則成功當選,如
果在第一輪中没有人取得過半數,則最高得票的兩位進入第輪投票,第二輪得票過

半的正式當選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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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.若當選人不獲中央仼命,則應修訂現行政長官選舉條例,加入此種情況的重選

安排,然後提名委員會須重新開始有選舉事宜. 
 
五,維持現行行政長官選條例中行政長官不屬任何政黨的規定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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